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

进一步推动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

和调度运用的通知

发改办运行〔2022〕47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经信委（工信委、工信厅、工信局、

经信厅）、能源局，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各派出机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华电集

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的意见》，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

（发改能源规〔2021〕1051 号）有关要求，进一步明确新型储能市场定位，建立完善相关

市场机制、价格机制和运行机制，提升新型储能利用水平，引导行业健康发展，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新型储能具有响应快、配置灵活、建设周期短等优势，可在电力运行中

发挥顶峰、调峰、调频、爬坡、黑启动等多种作用，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建立完善适应储能参与的市场机制，鼓励新型储能自主选择参与电力市场，坚持以市场化

方式形成价格，持续完善调度运行机制，发挥储能技术优势，提升储能总体利用水平，保障

储能合理收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二、新型储能可作为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具备独立计量、控制等技术条件，接入调

度自动化系统可被电网监控和调度，符合相关标准规范和电力市场运营机构等有关方面要

求，具有法人资格的新型储能项目，可转为独立储能，作为独立主体参与电力市场。鼓励以

配建形式存在的新型储能项目，通过技术改造满足同等技术条件和安全标准时，可选择转为

独立储能项目。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

补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能源规〔2021〕280 号）有关要求，涉及风光水火储多能互补一

体化项目的储能，原则上暂不转为独立储能。

  三、鼓励配建新型储能与所属电源联合参与电力市场。以配建形式存在的新型储能项目，

在完成站内计量、控制等相关系统改造并符合相关技术要求情况下，鼓励与所配建的其他类

型电源联合并视为一个整体，按照现有相关规则参与电力市场。各地根据市场放开电源实际

情况，鼓励新能源场站和配建储能联合参与市场，利用储能改善新能源涉网性能，保障新能

源高效消纳利用。随着市场建设逐步成熟，鼓励探索同一储能主体可以按照部分容量独立、

部分容量联合两种方式同时参与的市场模式。

  四、加快推动独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配合电网调峰。加快推动独立储能参与中长期市场

和现货市场。鉴于现阶段储能容量相对较小，鼓励独立储能签订顶峰时段和低谷时段市场合

约，发挥移峰填谷和顶峰发电作用。独立储能电站向电网送电的，其相应充电电量不承担输

配电价和政府性基金及附加。

  五、充分发挥独立储能技术优势提供辅助服务。鼓励独立储能按照辅助服务市场规则或

辅助服务管理细则，提供有功平衡服务、无功平衡服务和事故应急及恢复服务等辅助服务，

以及在电网事故时提供快速有功响应服务。辅助服务费用应根据《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按照“谁提供、谁获利，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由相关发电侧并网主体、电

力用户合理分摊。

  六、优化储能调度运行机制。坚持以市场化方式为主优化储能调度运行。对于暂未参与

市场的配建储能，尤其是新能源配建储能，电力调度机构应建立科学调度机制，项目业主要

加强储能设施系统运行维护，确保储能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燃煤发电等其他类型电源的配建

储能，参照上述要求执行，进一步提升储能利用水平。

  七、进一步支持用户侧储能发展。各地要根据电力供需实际情况，适度拉大峰谷价差，

为用户侧储能发展创造空间。根据各地实际情况，鼓励进一步拉大电力中长期市场、现货市

场上下限价格，引导用户侧主动配置新型储能，增加用户侧储能获取收益渠道。鼓励用户采

用储能技术减少自身高峰用电需求，减少接入电力系统的增容投资。

  八、建立电网侧储能价格机制。各地要加强电网侧储能的科学规划和有效监管，鼓励电

网侧根据电力系统运行需要，在关键节点建设储能设施。研究建立电网侧独立储能电站容量

电价机制，逐步推动电站参与电力市场；探索将电网替代型储能设施成本收益纳入输配电价

回收。

  九、修订完善相关政策规则。在新版《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和《电力辅助服务管理

办法》基础上，各地要结合实际、全面统筹，抓紧修订完善本地区适应储能参与的相关市场

规则，抓紧修订完善本地区适应储能参与的并网运行、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推动储能在

削峰填谷、优化电能质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各地要建立完善储能项目平等参与市场的交

易机制，明确储能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准入标准和注册、交易、结算规则。

  十、加强技术支持。新型储能项目建设应符合《新型储能项目管理规范（暂行）》等相

关标准规范要求，主要设备应通过具有相应资质机构的检测认证，涉网设备应符合电网安全

运行相关技术要求。储能项目要完善站内技术支持系统，向电网企业上传实时充放电功率、

荷电状态等运行信息，参与电力市场和调度运行的项目还需具备接受调度指令的能力。电力

交易机构要完善适应储能参与交易的电力市场交易系统。电力企业要建立技术支持平台，实

现独立储能电站荷电状态全面监控和充放电精准调控，并指导项目业主做好储能并网所需

一、二次设备建设改造，满足储能参与市场、并网运行和接受调度指令的相关技术要求。

  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总体牵头，各地要按照职责分工明

确相关牵头部门，分解任务，建立完善适应新型储能发展的市场机制和调度运行机制，对工

作推动过程中有关问题进行跟踪、协调和指导。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要

按照职责分工落实储能参与电力中长期市场、现货市场、辅助服务市场等相关工作，同步建

立辅助服务和容量电价补偿机制并向用户传导。充分发挥全国新型储能大数据平台作用，动

态跟踪分析储能调用和参与市场情况，探索创新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十二、做好监督管理。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和国家能源局派出机构要研究细化监管措施，

加强对独立储能调度运行监管，保障社会化资本投资的储能电站得到公平调度，具有同等权

益和相当的利用率。各地要加强新型储能建设、运行安全监管，督促有关电力企业严格落实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加强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管理的通知》（国能综通安全〔2022〕37
号）要求，鼓励电力企业积极参加国家级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监测信息平台建设，在确保安

全前提下推动有关工作。

  各地要根据本地新型储能现状和市场建设情况，制定细化工作实施方案，并抓好落实。

有关工作考虑和进展情况请于 9 月 30 日前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

2022 年 5 月 24 日


